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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測考政策 

1 目的 

1.1 評估是學習與教學的整體過程中的一部分，透過定期評估學生的學業表現，

教師能診斷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進而提供有效的回饋，以改善其學習

的表現。 

1.2 學校其他的持分者(包括家長和學生)也可藉着評估結果更清晰地了解學生本

身的學習情況及能力，從而加以改善，力求進步。 

1.3 校方會利用測考所得的數據，可作為新學年編班的依據(五升六除外)，亦可

甄選出合適的學生，施行拔尖補底工作。 

2 基本方針 

2.1 本校實施的評估主要包括：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評估在日常教

學中，會非定期(例：小測)或定期(例：默書)進行；總結性評估(例:測驗及考

試) 會在學與教過程完結前進行。 

2.2 每學年上下學期均會舉行一次測驗和考試。P.1-4 全年總成績之計算方法為全

年測驗佔 30%，全年考試佔 70%；P.5-6 總成績之計算方法為全年考試佔

100%。 

2.3 由校務主任統籌全校測驗和考試的行政安排。 

2.4 默書考試的分數會以平時分計算。 

3 運作程序 

3.1 在編製新學年的校曆表時，校方先訂出全學年測驗和考試的日期（其中六年

級下學期以第三次呈分試代替測驗）。 

3.2 由校務主任統籌編訂全校測驗和考試的擬題老師。 

3.3 約在測驗和考試的三個星期前會派發測考通告予學生及家長知悉。 

3.4 擬定好的測驗卷和考試卷會交由同級科任老師、科主任、顧問、課程主任及

校長審閱，待擬題老師作最後修訂後，再轉交校務主任付印。印妥後，測驗

卷/考試卷（一份）會交回擬題老師作最後檢查。 

3.5 校方會按教育心理學家的建議，以及教育局的指引《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校內

考試特別安排》，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安排測考調適。 

3.6 考試前，校務主任亦要安排負責資訊科技的同事檢查課室電腦備作聆聽考試

之用。 

3.7 測驗會由隨堂老師監考（*如碰巧隨堂老師是該科科任，會有調堂安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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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監堂由校務主任重新安排。此外，校務主任會與校務處商議，安排試場的

支援工作。 

3.8 印妥的測考卷由校務組同事保管，測考當天由監堂老師簽收。 

3.9 如學生在測考期間缺席，校方會為學生安排補考。家長須於子女缺考後的第

一個上學日或第一天補考日，呈交家長請假信連認可之註冊中/西醫病假證明

書向校方補辦申請手續。若家長未能提交醫生紙，校方不會為學生安排補

考。 

3.10 本校一般情況不接受非病假而申請補考，除因特別事故，家長必須提早呈交

證明文件和申請信，以便校方考慮是否批准。 

3.11 缺席學生必須在測考後最後一天或測考後之三個上課天內補考所有缺考的

科目。學生必須完成所有補考，方可返回課室上課，而補考科目及時間則由

校方盡快安排，家長不得異議。 

3.12 如學生未能在測考後三個上課天內回校補考，則不設補考。 

3.13 經校方核實為因病缺席測考或獲校方預先批准補考的學生，其於測考卷中所

得分數，將不會被扣減。 

3.14 為公平起見，補考試卷與原本試卷內容有所更改，唯更改的部分不多於百分

之二十。 

3.15 測驗卷由擬題老師統一批改。完成批改後再交由科任老師與該班學生核對試

卷。如有需要修改分數，須交回擬卷老師修訂。科任把分紙連卷交回擬卷老

師入分。完成入分後，電腦分紙會交予擬卷老師核對試卷，再交予科任重複

核對。完成後，科任把電腦分紙交回班主任，測驗卷則派予學生回家改正簽

名，並跟進改正。待科任老師檢視簽名及改正後，可派回給學生自行保存。 

3.16 考試卷由擬題老師統一批改。完成批改後再交由科任老師與該班學生核對試

卷。如有需要修改分數，須交回擬卷老師修訂。科任把分紙連卷交回擬卷老

師入分。完成入分後，電腦分紙會交予擬卷老師核對試卷，再交予科任重複

核對。完成後，科任把電腦分紙及卷轉交班主任保存。 

3.17 校方確認收妥各級各科分數，並確認無誤後，便編印成績表。 

3.18 班主任收集該班所有科目試卷後，在指定日子把所有試卷紥好，然後交給校

方保存，以備教育局查核。 

3.19 所有科目的考試卷都不會發還給學生，但家長可以於校方指定日期以書面形

式向學校申請查閱試卷。 

3.20 接到家長書面申請要求查卷後，班主任會相約家長於校方指定日期及地點進

行查卷，然後由班主任接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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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測驗及考試後，各級科任老師需共同商討學生的表現，並由擬題老師於指定

日期內完成「試卷評估」表及設計跟進工作紙。 

4 修訂程序 

這項政策須經校方與教師商議，方可修訂。 

 


